
 

 

参展申请表( 合 同 书 ) 
 

广州世展米兰展览有限公司：                                       我单位确认参加下列展览会 

展览会名称  FHW CHINA 2015 广州国际特色食品饮料展览会 

展览会时间   2015 年 9 月 22-24 日   展览会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广州 琶洲） 

申 请 参 展 
□ 申请 __ 个 9 平米标准摊位 (3 米×3 米)     □ 申请   平方米光地（36 平米起租） 

展位费：                 元 

需要展位 

开口数量 

□两边开口（5%）  □ 三边开口（7.5%）  □ 四边开口 独立展位（10%） 

注：主办单位将酌情安排展位，并不能保证您所要求的开口数量。 

参展单位名称 中     文  

参展单位名称 英     文  

单 位 性 质   □ 生产商   □ 进口产品代理   □ 代理经销商   其它：               

企业主营产品 

 

A 进口食品专馆：□休闲零食 □乳制品  □酒类 □糖果  □巧克力 □饼干糕点  □咖啡 

□生鲜     □罐头及调料     □其它                   

B 食材及调味料专馆：□冷鲜冷藏冷冻食品   □粮油制品    □食用油  □橄榄油  □水产品 

                    □肉类及家禽制品     □调味品      □其它                    

C 酒类及饮料类专馆： □葡萄酒及汽酒   □烈酒       □黄酒及白酒  □啤酒  □水果酒  

□休闲饮料       □茶叶及茶饮料  □咖啡饮品   □其它              

D 烘焙及甜食专馆：□烘焙食品  □糖果       □巧克力食品   □点心    □面包 

□糕点      □蜜饯干果   □烘焙设备     □其它          

E 酒店餐饮设备专馆： □酒店餐厅厨房设备     □厨具及炉具   □膳食设备  □冷冻/冷藏设备   

□咖啡机及咖啡配套用具  □食品饮料自动贩卖机       □其它          

如有自有品牌，请填写：                           

参展展品内容  

欲邀请采购商类型  

主    办    单    位 参     展     单     位 

广州世展米兰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德政北路 538 号达信大厦 2502-05 室 

 电  话: 020-83276271 

 传  真: 020-83276765 

 E-mail: fhwchina@worldexfm.com 

 联系人: 符武钊 陈尧 

联系人: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E-mail:  

网  址： 

参展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本申请表（合同书）一式二份, 经双方盖章确认后即开始具有法律效力。 

2.本申请表一经确认，请全额支付展位费，否则摊位不予保证。帐户信息以收费通知书为准。 

3.主办方收到全额展位费后，将为参展单位开具参展发票。 

5.遇人力不可抗拒，如战争、罢工、自然灾害等，给参展单位带来的损失由双方协商解决。 

 



 

 

参展条款 
1. 参展资格 

(a) 参展商应是展览范围内产品的生产商（见《参展申请表》），展出的展品既可以是自身工厂内生产出的成品，也可以是进

出口商或经销商。 

(b) 企业展示的产品应符合展览范围和主题，即便产品是他人以其名义代为制造的，只要是针对零售商和营销代理的，展会

也可接受其报名。 

(c) 企业还可以作为拥有产品的服务公司来参展，只要服务活动与“展位申请表”的产品类别相关 

(d) 主办单位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某一企业或产品。 

2. 支付费用 

主办方收到参展商《参展申请表》后，将为参展商发放《收费通知》。参展商支付所有参展费用后，主办方将确认及向参展商

开具展位确认书，并在展会结束后统一开具发票，参展商未支付全部展位费时，主办方不提前开具发票。按时支付全部应付

款是进入展览场地、会刊登录以及提供施工证和展商胸卡的前提条件，付款时请注明参展商的公司名称，同时请将汇款凭证

的复印件传真至承办方，相关款项请汇至如下账户，汇款手续费自付。 

账户名：广州世展米兰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行广州市德政中路支行      账号：3602871909100047310 

3. 参展商手册 

在填写《参展申请表》并被主办单位的认可后，参展商将得到《参展商手册》。《参展商手册》也将作为参展条款的一部分。

参展商可以预订主办单位提供的各种免费或收费服务（如额外家俱、额外展台清洁服务和额外展台保安服务等）。 

4. 展位分配与变更 

(a) 收到参展商预付款后，主办方将根据展会具体情况开始为参展商分配展位，发送展位确认书。参展商确认展位并根据主

办方开具的展位费付款通知按时缴纳全部展位费后即具有正式参展资格。主办方拥有展位分配的最后决定权。 

(b) 在展位分配生效后，主办方可以基于特定原因改变空间分布，包括重新安排个别展位的面积、位置、尺寸或类型，或改

动通道和进出口位置，此类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考虑、确保展会的完整性和整体布局合理性、对展会

设备和空间更有效率的利用、确保展会符合国家机关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指令等。如果该参展商不能接受此展位变动，

则有权在收到承办方书面通知后一周内解除合同，并收回已预付的展位费，但不再享有任何更广泛的权利，超过此期限

将视为接受展位变动。除变动是由主办方做出外，在展位确认后，参展商如需退还或减小展位，应向主办方提交书面申

请。主办方将视参展商提交申请的时间，要求参展商部分或全部承担所退还或减小的展位费用。于展前 3 个月（即 2015

年 6 月 22 日）前提交者，将承担变动部分展位费用的 10%；于展前 2 个月（即 2015 年 7 月 22 日）前又不足 3 个月

提交者，将承担变动展位费用的 30%；于展前 1 个月内提交者，承担全额展位费用。在参展商退还展位的情况下，主办

方有权重新分配相关场地并终止本参展合同。 

5. 展位的配置与安排 

(a) 在布展时，请考虑到展位中可能存在的柱子和其他永久性结构的位置，展位费用是按照分配给展商的面积计算的。  

(b) 只有在展商完成付款后，展位才会搭建。 

(c) 展位内的任何建筑结构都须事前得到主办单位和展馆的书面认可。展位的搭建不得超出实际分配给展商的区域。展台上

若带有非标准性建筑结构或设计，如带会议室或需要技术核算或技术配备，参展商需在展会开展 6 周前将展位图纸提交

给主办单位和展馆来审查。若以上图纸需要通过展馆来审查，主办单位将承担递交这些图纸的责任，并将结果通知展商。

在收到审查结果前，参展单位不得开始展台搭建。其他展台配置和安排可由参展商自行决定，但应与本展会总体相符。

参展单位须在其展位上明确标明其企业名称。每个标准展位参展商将获得带展位号的展位标志（展位号与展位确认书上

的一致）。在整个展期内，展位标志不得遮挡。 

6. 口头协议 

除非得到主办单位的书面确认，此合同框架之外的任何口头协议、个人承诺和特例都将视为无效。 


